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现代学徒制学徒（学生）管理办法（试行）

为规范和加强现代学徒制学生管理，维护学校学徒制试

点项目正常的教育教学秩序和学生生活秩序，保障学徒制学

生的合法权益， 制定本办法。

第一条本办法适用于接受 “现代学徒制” 人才培养模式

的学生。

第二条学校产教融合委员会负责统筹指导学徒制学生

的管理工作， 现代学徒制学生接受学校和企业的双重管理，

二级学院与合作企业全程参与学徒班级的教学。

第三条现代学徒制学生管理遵循职业院校教育教学管

理规律和学生身心发展特点，坚持管理与教育并重、管理与

服务并重、管理与发展并重的原则。

第四条现代学徒制学生的学籍管理、校园秩序与课外活

动、奖励与处分、学生申诉等， 原则上与学校现行的学生管

理要求 一 致。学徒在籍期间的日常管理由学生所在学院具体

负责。所在学院作为现代学徒制学生管理工作的第 一责任人，

结合专业实际与企业共同建立现代学徒制学生日常管理制

度。

第五条现代学徒制学生在企业受岗培训期间，在遵守学




